附件3

庄河市转移支付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[bookmark: OLE_LINK47]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项目）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专项资金基本情况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：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—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中央主管部门：农业农村部
地方主管部门：大连市农业农村局
资金使用单位：庄河市农业农村局
（二）中央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
中央财政资金全年预算26万元，分配科学，下达不及时（财政资金紧张），拨付合规，使用规范，执行准确，预算绩效管理良好，支出责任履行良好。
（三）大连市分解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
庄河市应支持农民合作社1个，支持家庭农场3个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中央下达的专项资金由大连市农业农村局拨付庄河26万元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    截至目前，我市任务已完成，庄河市实际利用项目资金49.35万元，已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资金拨付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对照大连市分解下达任务，庄河市实际完成支持农民合作社1个，支持家庭农场8个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对照大连市分解下达的任务，结合绩效目标表各项三级绩效指标的指标值，我市在产出指标中的数量指标方面要支持农民合作社1个、支持家庭农场3个，全年实际完成支持农民合作社1个、支持家庭农场8个。在效益指标中的社会效益指标方面，服务小农户数量和服务规划经营水平为提高，全年实际完成情况为提高。满意度指标中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方面，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对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项目的满意度方面，满意率要达到90%以上，全年实际完成值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总体来说，我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项目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
下一步，一是督促财政部门加快资金拨付。二是抓紧谋划2026年工作任务，完善项目方案，尽早落实项目任务。  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根据大连市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要求，庄河市 2025 年该项目实际拨付 49.35 万元，资金使用合规、执行到位。项目经申报、乡镇审核、公示及抽查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1 家、家庭农场 8 家，重点支持设施建设、设备购置与技术应用，有效改善生产条件、提升经营能力。项目加快经营主体规范化、规模化发展，增强示范带动作用，惠及农业生产各环节，群众认可度高。经自评，项目圆满完成绩效目标，实施成效显著，自评等级为优秀。下一步将强化监管、规范流程，持续提升培育质效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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